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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出售 A 屋於乙,作為私娼館之用,並即移轉所有權於乙,乙並支付價金 1000 萬元。惟

乙未自行經營私娼館,並以 1500 萬元將 A 屋轉售於丙,並為移轉登記。請分析當事人間之

法律關係。（25 分） 

 

二、 甲就其所有之 A 屋 1000 萬元與乙成立買賣契約， A 屋並已向丙保險公司投保地震

險。簽約時乙已支付 200 萬元。惟在辦畢 A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前，A 屋卻遭地震全毀，

甲可得領取之保險理賠金額為 800 萬元。請問：設若甲至地震發生時未交付 A 屋予乙占

有使用，則乙得對甲主張何種權利？又甲可否請求乙給付其未付之價金？設若甲於地震

前已將讓 A 屋交付乙占有使用，則乙得對甲主張何種權利？又甲可否請求乙給付其未付

之價金？(25 分) 

 

三、 於 1980 年二月十日的契約原告向 R 小姐租佃一耕地的花園小塊(該筆土地亦是 R 小

姐從當時之所有權人 J 所租佃的)。在原告的轉租佃契約裡說到：R 小姐對臨時應急建設

的建造沒有任何異議。當基於雙方約定的事由租佃契約解消時，她有義務排除。當 R 小

姐欲出售花園或欲將其植木及其他設施經由支付一補償總額進行拋棄時，她賦予原告(L

先生)有優先權。 

於 1980 年原告在該筆土地上建造一符合建築法規且被許可的 3m X 5m 大的具有固定之基

礎的農舍。基於 1985 年額外的建築許可原告將該農舍透過一 8,6 m X 4, 4 m 大的邊房加

以擴建，因此一個 L 型的平面產生。該邊房之擴建原告於 1986 年八月始開始且於 1988

年完成。 

經由 1986 年七月十九日公證的契約所有權人 J 隨同兩塊臨邊的土地將該筆土地出售給原

告的爸爸。於該契約之第一條寫到：由買受人之兒子所建造的座落於 43/1 區塊的房屋不

隨同出售。 

原告與其父親達成協議說：其(原告)得繼續使用 43/1 這塊田地，為此應當承擔來自買賣

價金的借貸所致生的持續性義務的一半以取代佃租金。 

嗣後父親向原告要約，將 43/1 這塊田地的後半部(農舍坐落在此部分)以事先採認的繼承

結果方式轉讓給原告並且對於前面部分賦予原告有通行權。原告不接受前此要約。原告

的父母透過 2011年三月十六日公證的契約以事先採認的繼承結果方式將他們就這整塊田

地的占有轉讓給被告(即他們的女兒)。基於該契約，原告到父母死亡前應當保有現由原告

所居住的農舍的無償使用權。該使用權不應當在土地登記簿登記。當原告對被告的請求

要有理由，該使用權應當解消。 

原告指稱:在 43/1 區塊的農舍(隨同擴建)應歸屬於他，蓋他將該農舍僅係基於暫時性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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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土地相結合。 

隨同該訴原告提請確認：其為該建物之所有權人。此外原告亦申請判處被告：賦予他(原

告)有一通行權。被告則提出主張說：該建物為他所有之田地的重要組成成分。 

試問：前述個案倘依我國民法之相關原理該如何判處？(20 分) 

 

四、 原告於 2011 年與於 2012 年初進入破產程序的 T. 及 Ｓ. 有限公司進行交易；基

於 2011 年九月 11, 17 及 22 日的帳單供應該公司值 4.906, 20 美元的火山石、1.130 美

元的足球射門及 94, 81 美元的足球射門網。該等價款之給付乃係有爭執的。Ｔ及Ｓ有限

公司使用該等貨物於建造Ｓ團體所委託之運動場。基於該委任於該團體擔保扣留之額度

13.938, 31 美元外尚有一剩餘的報酬未給付。在訴訟當事人各自提請該等報酬之給付後，

該團體將該筆金額提存於地方法院。 

基於跟Ｔ及Ｓ有限公司的交易，原告仍享有一金額為 32.215, 73 美元的債權。針對它們

所有的貨物運送所締結的無爭議的定型化約款第七條寫道： 

附保留所有權買賣 

（1） 所運送之貨物至我們所有的交易債權受到清償前仍屬我的所有權。 

………. 

（3） 於加工時我們仍視為是民法第八一四條意義下的加工人。我們取得中間產物或成品

之所有權；委任人只是保管人。委任人僅能將由我們所供應之貨物及將該等貨物進

行加工所生成之標的以合乎常規商業交易再度轉讓。基於再度轉讓或基於其他法律

原因所生成的債權於現在即為擔保我們的債權而轉讓。 

（4） 當委任人相對於我們的給付義務合乎契約按期履行，其即被授權收取該等被轉讓之

債權。委任人不得對該等保留標的進行其他處分（例如讓與擔保, 設定質押）。 

………… 

(5)   由其他供貨商所供應之保留貨物加工而成之保留貨物的再轉賣所生成之所有同一的再

轉賣債權亦轉讓給我們，唯獨我們有權與其他保留供貨商就其可能對該等貨物之再轉賣債權

之參與比例進行協商；委任人無權對之有所影響或助益。 

 

於 2007 年二月二日Ｔ及Ｓ有限公司即已將所有現在及將來出自於貨物運送及給付相對於字

母開頭Ａ到Ｚ的所有第三債務人的債權為擔保所有基於銀行常規交易所生成之現在及未

來債權讓與給Ｖ銀行。根據該等符合形式的整批債權轉讓第三條，對於被轉讓的債權有

以下之規定： 

ａ）倘若數目字 1 下的債權係指於簽訂本契約前已轉讓給第三人者（例如基於供貨商之供貨

條款）（延長性附保留所有權買賣或是活期存款帳戶保留），則該等債權於擔保給予人嗣後取

得該等債權或部分金額（例如經由供貨商的滿足）時始轉讓給銀行。倘若債權只有部分歸屬

於第三人，對多餘的金額只有當剩餘的金額於擔保授予人準用前項規定取得剩餘債權時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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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銀行時始轉讓給銀行。 

b) 倘若債權係涵括在簽訂本契約後有效成立的交易習慣上通常之供貨商的延長性附保留所

有權買賣內時，則該等債權只有當其不再被延長性附保留所有權買賣所涵括時始轉讓給銀

行；倘若該等債權只有部分歸屬於一個供貨商，則該等轉讓給銀行的債權只限於歸屬於擔保

授予人的債權部分；剩餘部分只有當其不再被延長性附保留所有權買賣所涵括時始轉讓給銀

行。 

被告之權利前手於 2012 年十月即已從Ｖ銀行取得根據上述契約已轉讓給他的債權。基於本訴

及反訴每造當事人向對造請求提存總額扣除 791, 16 美元之給付之許可。 

原告認為：基於與Ｔ及Ｓ有限公司有效締結之延長性及延伸性附保留所有權買賣定型化條款

第七條，基於使用其供貨所完成之Ｓ團體之委任的剩餘債權歸屬於他。基於於定型化契約條

款中所蘊含的活期存款條款及與Ｔ及Ｓ有限公司的定型化契約約款仍存有超過 30.000 美元之

債權，此不論該有限公司是否係為Ｓ團體所使用之貨物所做的給付。於延長性的活期存款帳

戶所有權保留因客戶仍被授權收取並未導致違反公序良俗之過度擔保，並且是屬交易通常習

慣，故根據整批債權轉讓契約第三條 b 款延長性活期存款帳戶所有權保留相對於整批債權受

讓之Ｖ銀行享有優先權。 

被告則主張：依據原告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第七條並不清楚來自再轉讓或其他法律原因所生成

之債權於那些範圍內已事先轉讓，因此事先債權轉讓基於不特定而無效。來自共同使用原告

之貨物所完成之委任的各自所有債權之轉讓也因其（特別係於定型化契約內欠缺一釋放條款）

通常導致原告之過度擔保而無效。基此原告之活期存款保留根據整批債權轉讓之第三條 b 款

享有優先權。 

試問：倘若您係前述個案之承審法官，您將如何判處？(30 分) 




